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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序言 

西元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

公約」（下稱CEDAW），並在西元1981年正式生效，其內

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和政

治權利，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對婦

女之歧視，確保男女在教育、就業、保健、家庭、政治

、法律、社會、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。此一公約

可稱之為「婦女人權法典」，開放給所有國家簽署加入

，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，全世界已有189個國家簽署加入

。CEDAW內容詳列各項性別平等權利，包含參與政治及公

共事務權、參與國際組織權、國籍權、教育權、就業權

、農村婦女權、健康權、社會及經濟權、法律權、婚姻

及家庭權等，而為落實CEDAW基本價值，各類法案不意外

地成為要塞，如何及是否於訂修法案過程中融入性別意

識顯得重要，桃園市政府法規會（下稱本會）係由桃園市政

府（下稱本府）相關局處專門委員以上人員及專門學識經

驗之學者專家共17人組成，於會議中討論給予意見，其

意見對法案影響甚鉅，因此其性別及學經背景對法案涉

及性平議題時，即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，遂作此統計檢

討本會組成人員有無須調整之必要，並以本報告探討本

會性別平等推動概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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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委員性別比例分析 

 

依桃園市政府法規會設置要點第3點規定，本會置委員17人，

由本府法務局局長擔任召集人，副局長擔任副召集人；其餘

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（一）本府教育局、社會局、財政局

、都市發展局、工務局、環境保護局及主計處專門委員以上

人員等7人。（二）具有專門學識經驗之學者專家8人，任期2

年。本府定期邀集委員參與法案審查，其中106年至107年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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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性別比例分別為男性53％（9位）及女性47％（8位），符

合任一性別比例應達三分之一以上的性別正義概念，另從中

細分委員專業背景，府外委員計有2位律師、2位法學教授、

1位會計師、1位建築師及2位土木技師，綜合府內委員性別人

數比較，法律類委員計男性4位，女性2位；社教類計女性2位

；會計、財政類計男性1位，女性2位；土木建築類計男性3位

，女性2位；環境工程類計男性1位，顯見本會就各種專業亦

能注意不過度偏重任一性別，更能客觀地審查法案。至於社

教及環境工程類或為相形見絀，將列為本會積極改善目標，

期許各類專業中性別比例均能達成50％。 

 

三、自治條例法案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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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性別影響評估之學者專家 

姓名 現職 專長 

黃翠紋 中央警察大學警

察政策研究所教

授 

性別主流化、就

業、經濟與福利、

人口、婚姻與家

庭、人身安全與司

法 

仉桂美 監察院監察委員、

開南大學公共事

務學系副教授 

行政法、行政學、

人力資源管理、地

方自治 

謝若蘭 國立東華大學原

住民民族學院教

授 

環境正義、性別／

階級／族群、法律

與社會、人權 

陳祖德 陳祖德律師事務

所所長 

人身安全與司法、

性騷擾防治法、

CEDAW 

葉玉慧 長庚大學通識中

心助理教授 

生態女性主義、女

性議題為主的地

區性研究 

陳艾懃 國立臺灣大學土

木學系鋪面平坦

儀驗證中心 

土木工程、鋪面工

程、交通工程、物

流管理 

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

點第 5 款規定，各機關研擬法案，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。

儘管該規定適用對象針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，本府為提升各

法案之性別意識，爰以桃園市政府法制作業要點第 19 點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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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規定，本府一級機關制定自治條例應辦理法案性別影響評

估，納入性別觀點，且於草案研擬初期，宜即徵詢性別平等

專家學者或本府性別平等會意見；自治條例研擬完成後，應

併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

程序參與。揆諸本府於 106年至 107年期間制定或修正自治

條例總計 14案，分別為稅務類 3 案、民政類 2案、水務類 2

案、農業類 2 案、法務類 1 案、工務類 1 案、衛生類１案、

經濟發展類 1案及都市發展類 1 案，分別邀請黃翠紋、仉桂

美、謝若蘭、陳祖德、葉玉慧及陳艾懃等 6位學者專家參與

法案性別影響評估，細究各自專業領域多元化，可以見得本

府廣集各類性別人才，藉以透過各種角度觀察法案性別意識

之妥適性，汲取不同角度意見，而對於性平專家學者所提出

之參與意見，本府一級機關須於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敘明參

採情形，採納意見之法案調整情形，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

替代規劃，並於本會中提出，請本會委員審酌法案性別意識

層面，促進法案更趨完善。 

 

四、委員性別平等培力 

除有賴邀集學者專家參與法案影響評估，進而提升法案性別

意識外，本府亦戮力邀請本會委員共同參與性別平等培力活

動，於業務檢討會等場合，以觀賞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影片、

發送相關宣導資料供委員參閱等其他多元培力方式，會後意

見交流反饋，均足使本會委員建立性別參與平權，進而深化

性別意識及性別平等觀點，保障兩性獲取公平權利與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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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展望 

承前所述，現階段本府明文要求制定或修正自治條例時，應

進行性別影響評估，然有鑑於自治規則亦屬自治法規一環，

且總數量甚而大幅逾自治條例，希冀未來於徵詢法案提案機

關意見及人力可得配合之前提下，逐步推動本府機關提案訂

修自治規則時，比照自治條例模式，亦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，

使性別意識能普及於本府法規，政府在依法行政下，讓施政

更符合性別平等。 


